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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 SUITABLE FOR CHILDREN.

IIB   

NOT SUITABLE FOR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.

III    18

APPROVED FOR EXHIBITION ONLY TO PERSONS

WHO HAVE ATTAINED THE AGE OF 18 YEAR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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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申 請 表 提 供 的 資 料 將 會 作 下 列 用 途 ：  

 

 方 便 閣 下 申 請 * *核 准 證 明 書  /  豁 免 證 明 書 ／ 包 裝 物 證 明 書 ／ 宣 傳 資

料 證 明 書  /  補 發 證 明 書 ；  
 

 方 便 本 處 執 行 有 關 法 例 、 規 例 及 證 明 書 上 的 條 款 ； 及  
 

 方 便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就 你 的 申 請 及 其 他 有 關 事 宜 與 你 聯 絡 。  

 

2 .  本 處 可 以 就 上 文 第 一 段 所 述 的 用 途 ， 把 你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轉 介 與 香 港 特 區

政 府 各 局 及 其 他 部 門 。  

 

3 .  你 若 擬 更 改 或 查 閱 你 在 這 份 表 格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，請 撥 電 2 5 9 4  5 7 6 6 與 電 影

檢 查 分 部 聯 絡 。  

 

 

 
* * 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。  


